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326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7.05.26
一、本會第1325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國科會陳報「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后里基地供水計畫）」所需分擔工程經費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 請經濟部(水利署)儘速協調科學園區內供水設施及設備經費負擔之權責單位：包括國營會﹑台水公司﹑國科會(科學園區管理局)及相關開發主管單位，就開發區內外水源開發供水設施﹑設備經費及相關操作維護費用之分擔，共同研究訂定通盤分擔原則報院核定後施行。
(二) 國科會所報該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擬依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后里基地供水計畫) 」所需分擔經費先由該局全額負擔，因該計畫並未報院核定，惟為顧及園區開發時程，其中97年度所需經費同意由科學園區作業基金項下依實際需求先行墊支，俟該計畫及前述原則核定後再依預算程序編列預算歸墊轉正。國科會並應將其負擔納入成本分析，由使用者以租金方式分攤。

(三) 中長期水源之供應仍為中科日後用水能穩定之主要因素，請經濟部(水利署)早日完成規劃報院核定後實施以利密切配合中科各園區各階段生產所需之水源水量，以免一遇亢旱造成國家經濟之重大損失。
三、行政院交議，經濟部陳報「推動興建南港第二代展會中心案(南港展覽館擴建)綜合規劃報告」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 本案擴建完成後，南港展覽館成為我國首座可容納5,000個標準攤位之區域性大型專業展館，應使兼具會議廳功能，並定位為國家級會展設施，建議本案計畫名稱修正為「國家會展中心（南港展覽館擴建）興建計畫」，現有南港展覽館稱為一館建設，本案南港展覽館擴建稱為二館建設。
(二) 從國家整體資源運用來看，國家會展中心採現有南港展覽館擴建方式辦理，既可發揮現有區位（三鐵共構）之最大經濟效益，亦可快速達成建設國家大型展覽館的目標，同時開發方式採中央與台北市政府「合作開發、定額分潤」模式，可節省中央經費支出，本案原則同意，後續請經濟部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規定，於完成規劃設計30％後，送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俾確定本案所需經費。
(三) 另經濟部報院所提業者建議運用未用完之容積，與展覽館共構增建商辦空間、商務旅館或作為南港軟體園區第4期一節，基於下列理由，本案仍宜以單純興建會展設施方式辦理：

  1. 粗估本案未用完之容積，可增建空間僅約45,000多平方公尺，若做為商辦空間或商務旅館效益有限，且依現行促參法規定，該等設施不屬促參項目，因此，未來須視為展覽館之附屬設施，無法與展覽館分開委外經營。在實務上，經營會展與旅館是不同業務性質，將增加未來委外困難度。
  2. 按經濟部評估，增加興建商辦空間及商務旅館，較現行預估建設經費63餘億元，需再投入經費26餘億元，使得建設總經費高達近90億元，大幅增加政府財源負擔與籌措問題。

  3. 共構增建設施，在施工或未來營運管理界面複雜度均大幅增加，按經濟部評估需延長建設時程約2年，目前亞洲地區會展產業競爭激烈，建設時程延後恐影響我國會展產業發展。

  4. 本案土地仍屬台北市政府所有，未用完之容積應仍屬台北市政府所有之權益，台北市政府可以有多種運用方式，實質權益並未受損。

(四) 國際展覽館為國家重要門戶，可以展現國家柔性國力，除展覽館建物應創新有特色外，展覽館周圍地區意象、景觀亦影響國外參展業者或買者對我國形象的觀感，請台北市政府配合本案建設時程，主動積極辦理下列事宜，以充分發揮本案建設效益：

  1. 展覽館周邊地區之都市更新：特別是本案所在街廓及對面緊臨南港路尚有許多老舊低矮建物，期在民國101年底本案完工啓用前完成拆除此區窳陋建築及進行簡易綠美化。

  2. 展覽館至南港三鐵共構車站之連通人行步道（包括地上、地下或空中）：此人行步道可以大幅帶動沿線各項購物、觀光活動，宜與展覽館建設同步建設。
(五) 本案完成後應可取代現有台北信義世貿展覽館功能，該館使用已逾20年，現有交通設施亦無法充分滿足會展需求，因此，請經濟部應立即檢討該館之功能轉型及資產處分等問題另案報核，其資產處理除可挹注國庫外，亦有助信義地區再發展。
 (散會：下午4時42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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